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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建筑师负责制试点工作专班 

建筑师负责制工程建设项目 
责任保险实施意见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建立健全建筑师负责制模式下工程质量风险管

控体系，全面提升首都工程建设质量和建筑品质，加快建设领

域与国际接轨的步伐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保险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北京市建设

工程质量条例》《北京市住宅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暂行管理

办法》《北京市建筑师负责制试点指导意见》等法律法规，制

定本意见。 

第二条 建筑师负责制工程建设项目，在建设全过程需配

套各阶段相应保险产品。保险产品包括但不仅限于：建筑师职

业责任保险（项目制）、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、绿色建筑性

能责任保险、团体意外伤害保险、投标保证保险、工程质量保

证保险、工程履约保证保险、建筑/安装工程一切险及三者责

任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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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在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指导下，北京市

工程设计行业咨询委员会负责建筑师负责制试点项目保险的

具体管理和监督，确保建筑师负责制项目保险保障充分，发挥

示范带动作用。 

第二章 投保管理 

第五条 建筑师负责制工程建设项目各参建方，需按照相

关规定和各自在工程建设项目中承担的风险责任投保相应保

险产品： 

（一）建设单位在完成土地出让或划拨手续后与保险公司

签订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的投保意向书，在取得建设工程规

划许可证后一周内与保险公司签订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合

同。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工程概预算组成中，提前列支相关保

费预算。 

（二）有绿色建筑星级要求的工程建设项目，建设单位在

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前投保绿色建筑性能责任保险，鼓励

其他类绿色建筑星级项目积极投保绿色建筑性能责任保险。 

（三）设计单位应在建筑师负责制工程建设项目取得规划

综合实施方案批复后一周内，与保险公司书面签订建筑师职业

责任保险（项目制）及团体人身意外保险合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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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鼓励工程施工单位投保工程质量保证保险，投保工

程质量保证保险的工程建设项目，建设单位不得预留工程质量

保证金。 

（五）鼓励工程建设项目各参建方积极投保投标保证保险、

工程履约保证保险、建筑/安装工程一切险及三者责任险、建

筑工程团体意外伤害保险，建立全过程保险配套保障体系，切

实发挥保险机构参与风险评估管控和事故预防功能，全面提升

工程质量水平。 

第六条 由北京市工程设计行业咨询委员会配合保险经纪

公司进行建筑师职业责任保险产品的设计；通过竞争性谈判的

方式，选定注册资金充裕、综合偿付能力充足、风险管理能力

强、产品创新经验丰富、承保理赔服务优质、信用良好的保险

机构供建筑师团队自主选择。 

第三章 保障范围 

第七条 建筑师职业责任保险（项目制）应以建筑师负责

制服务合同为基础，服务合同作为保险合同的附件，一个服务

合同对应一张保单。 

建筑师职业责任保险（项目制）保险宜采用事故发生制，

保险期间应最大限度地涵盖建筑师的职业责任风险的发生期

及事故发现期。职业责任保险在保险期限内不可撤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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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师职业责任保险的保障范围应与建筑师负责制项目

合同规定的建筑师的责任范围保持一致。设计企业或建筑师在

履行职责时因疏忽或过失造成委托人损失的，依法应由设计企

业或建筑师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，由保险人负责赔偿。责任保

障中应凸显建筑师团队个人与设计企业的分担机制，强化对个

人的追责保障，提升行业整体的职业风险防范意识。 

第八条 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的基本承保范围为地基基

础和主体结构工程、保温和防水工程，其它建筑装饰装修工程、

建筑给排水及供暖工程、通风与空调工程、建筑电气工程、智

能建设工程、建筑节能工程、电梯工程可根据需求进行附加保

障。所称工程质量潜在缺陷指建设工程在竣工验收时未能发现

的，因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及建筑材料、建筑构配件和设

备等原因造成的工程质量不符合工程建设标准、施工图设计文

件或合同要求，并在使用过程中暴露出的质量缺陷。具体参照

《北京市住宅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暂行管理办法》执行，其

中住宅建设项目须满足前述办法“五统一”工作要求。其它房

建项目行业咨询委员会可根据建筑师负责制工程建设项目的

类型和特点提出相关调整的指导意见。 

第九条 绿色建筑性能责任保险应参照北京市绿色建筑金

融保险机制工程建设项目相关要求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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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保险公司应根据工程建设项目需求不断完善工程

质量潜在缺陷保险条款及绿色建筑性能责任保险条款，探索在

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中增加放弃建筑师职业责任代位求偿

权条款。 

第十一条 工程质量保证保险保障范围应涵盖工程建设项

目施工合同中约定的，在缺陷责任期内施工单位需履行的工程

质量缺陷修复义务。保险期间应与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的缺陷

责任期一致。  

第十二条 投标保证保险、工程质量保证保险、工程履约

保证保险、建筑/安装工程一切险及三者责任险、建筑工程团

体意外伤害保险保障可参照市场内同类保险产品，根据工程建

设项目各参建方需求，遵循市场规律实行。 

第四章 风险管理 

第十三条 北京市工程设计行业咨询委员会组织保险经纪、

保险公司共同制定职业责任保险的风险评估实施方案，制定具

体实施范围、实施计划、关键节点、数据采集方式等，实现工

程建设项目的事前、事中及事后风险预防和控制。 

第十四条 工程竣工验收时应将建筑师职业责任保险（项

目制）、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等保险合同、以及相应的风险

管理机构出具的竣工检查评估报告，作为竣工验收的重要依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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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按照规定购买相应的保险或保障额度不充足的、竣工检查评

估报告中列出的严重质量缺陷在竣工时没有得到实质性整改，

及经返修且经原设计单位审核仍不能满足安全和使用功能的，

不得组织竣工验收。 

第五章 附则 

第十五条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、北京市住房和

城乡建设委员会、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等

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对北京市建筑师负责制工程建设项目保险

相关政策的指导和支持。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北京市建

筑师负责制试点期结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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